
附件1
荔浦市农业农村局2025年第二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指标分配表
	市县名称
	其中
	合计
	1.产业发展
	合计
	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3.一次性交通补贴和公益性岗位工资
	4.村庄规划

	
	合计
	中央资金

	自治区资金
	
	产业奖补（新型经营主体）
	小额信贷贴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资金
	自治区资金
	自治区资金

	
	
	
	
	
	自治区资金
	自治区资金
	
	自治区资金
	自治区资金
	
	
	

	荔浦市
	1643
	253
	1390
	852
	822
	30
	791
	100
	 141
	100
	253
	147
	50



